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选聘工作方案

为了进一步发现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为教学科研一线教师提供锻炼平台，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院长助理选聘工作的要求，学院党总支拟开展此项工作，为学院配备1名院长助理。现将有关工作方案通知如下：
一、人选条件
院长助理的选聘要坚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个人自愿和单位需要相结合、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原则，人选应具备以下条件：
[bookmark: _Hlk162276737]（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于党的教育事业，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沟通能力，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愿意从事管理工作；
（三）具有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责任心强、团结同志，作风民主、为人正派，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四）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五）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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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聘工作安排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6.5日前
	学院党总支就选聘的条件、范围、方式、程序等提出工作方案，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6.8日前
	学院发布公告，完成进行个人自荐、领导班子提名等工作。

	6.9日前
	召开学院党组织会议对拟申报人员进行遴选，研究决定拟聘人员。

	6.9日前
	对拟聘人选在全院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6.12日前
	学院将拟聘人选情况和选聘过程相关材料分别以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党委组织部，完成聘任工作。



三、管理与考核
（一）院长助理聘期为2年，主要协助学院领导班子负责学科建设、教学、研究生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管理工作，具体分工根据人选情况由学院党组织会议研究决定。
（二）院长助理不纳入学校中层干部系列，享受所在现专业技术岗位相应待遇。
（三）院长助理应参与所在单位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党员院长助理还应列席所在单位党组织会议。
（四）院长助理实行聘期考核制，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制定考核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各有关单位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五）院长助理聘期的工作业绩和现实表现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岗位聘任、职级晋升的重要参考。


联 系 人：来金雅
联系方式：81353369
联系邮箱：laijinya@ btbu.edu.cn
附件：院长（主任）助理选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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